
 

 信息工程学院 201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方案 

按照校研究生院的部署,南昌大学招收 2017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复试工作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进行,根据南昌大学研究

生院下发的《关于做好我校招收 2017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工

作的通知》、《南昌大学 201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办法》，

特制定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201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

方案如下： 

一、基本原则 

1、坚持按需招生、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 

2、参照国家初试成绩基本分数要求，各学科学位点应严格执行

核定的招生计划，不得突破。各专业复试人数的规模原则上不超过批

准核定的招生规模的 120%比例，积极组织调剂生源实行差额复试，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上线生源。 

3、强化监督，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确保各工作环节做

到有章可循。 

4、在全面考查的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科研能力、实践能

力、创新精神及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核。 

5、成立信息工程学院 2017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领导

小组和督查小组，并按招生专业成立若干复试小组，复试小组由 5-10

名本专业的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办事公正、无直系亲属报考的导师组

成。严格过程监管，对复试全程录音录像。学院督察组将对学院复试

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和督导。 

二、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院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的各项工作。名单见附件 



 

2、在学校和学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学院

成立若干复试小组，开展复试工作。名单见附件 

3、学院成立纪检督察组，负责监督检查复试和录取工作。 

三、复试安排 

复试时间：3 月 29 日～4 月 1 日。 

3 月 29 日～3 月 31 日上午，考生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及外国语测试

（听力与口语） 

3 月 31 日下午 13:00：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业务课； 

信息工程学院 2017 年硕士生复试监考安排 

专业 时间 地点 监考 

专业

课加

试 

各专业同等学历 2017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3:00-19:00 
前湖校区信

工楼 E401 
周红缨、熊镝 

 

电机与电器 

2017 年 4 月 1 日上午 8:00-10:30 

前湖校区 

信工楼

D127 

周红缨、熊镝、高永

青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位)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专业学位)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位) 

控制工程(专业学位) 

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 

2017 年 4 月 1 日上午 8:00-10:30 

前湖校区 

信工楼

E414 

熊韡、刘韬 软件工程(专业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专业综合素质面试 

1、专业课笔试（100 分） 

（1）重点考核本专业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

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情况以及在本

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2）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专业笔试科目考试时间为 2.5 小时 

2、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由外国语学院组织实施）。（50 分） 

3、专业综合素质面试（100） 

（1）学术型研究生要加强对考生专业能力、能力倾向、创新精神

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 

(2)专业学位研究生要突出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和职业能力倾向的

考查，加强对考生实践经验和科研动手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同时还应

注重对考生兴趣、爱好、特长及就业意向等方面的考查。 

每名考生专业综合素质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要求复试小组在《南

昌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综合面试情况记录表》上详

细记录面试内容。 

4、同等学力加试课（100 分） 

同等学力加试课及格分为 60 分，不计入总分，同等学历考试时间为

2.5 小时。 

以上考试科目任一科目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六、命题要求 



 

命题范围须以 2017 年招生专业目录中攻读的专业笔试和同等学

力考生加试科目以及所指定的参考教材等信息为依据，不得临时改

变。各硕士点安排老师对相关笔试科目和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进行命题

并到信工楼教务办用自带的笔记本打印试题（试题制作的分数以实际

参加考试人数为准，留有备用卷），考试形式均为闭卷。命题教师不

得进行考前辅导，并做好保密工作。 

七、复试成绩的计算 

1、复试成绩总分为 250 分，其中，专业课笔试满分为 100 分；

专业综合面试满分为 100 分；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满分为 50 分。 

专业笔试、专业素质综合面试、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等科目及格分均为

60 分，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及格分为 30 分。任一科目不及格者不

予录取。 

2、同等学力的两门加试业务课成绩，只设合格线（60 分），不

及格者不予录取，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八、复试总成绩排序与录取 

1、复试总成绩和加试成绩合格者，将复试总成绩和初试成绩按

权重计算后相加，得出考生录取总成绩。 

一志愿考生：录取总成绩=初试分数/500*60+复试总分/250*40 

调剂志愿考生：录取总成绩=初试分数/500*50+复试总分/250*50 

录取时分专业按考生录取总成绩排序，依次录取（调剂生单独排序） 

九、复试监督和复核 

1、复试工作应认真贯彻“公平、公正、客观准确”的原则，严格

把好复试质量关。 

2、督察组到复试现场巡视，凡违反纪律并造成严重后果者，将

严肃查处。对于复试后未被录取的考生，及时做好必要的解释工作。 



 

3、学院在复试成绩公布三日内接受考生复查，复查结果由学院

通知考生本人，若考生对复查结果仍有异议，由学院复试录取工作领

导小组报学校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复核。 

十、公示与拟录取 

1、考生的复试成绩和复试结果由学院公示十天。 

2、拟录取名单经公示后由学院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小

组组长签字盖章后上报研究生院。 

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二 0 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